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

比
金額 百分比 金額

百分

比
金額

百分

比

收入

  孳息收入：

         利息收入

         股利收入

    其他孳息收入

         小    計

  社會資助：

       受贈收入

       特別活動收入

        小    計

  政府補助款：

   小     計

  銷售貨物或勞務收入：

   銷售貨物收入

   提供勞務收入

  小     計

其他收入：

小    計

收入合計

重分類

    淨資產解除限制—目的達成

第二十條附表二修正規定

單位：新臺幣元(或千元)

暫時限制用途

x1年

無限制用途

x2年 x2年 x1年x1年 x2年 x2年 x1年

附表二：營運活動表

衛生財團法人名稱

營運活動表

永久限制用途

中華民國x2及x1年度

合計

s6law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衛生福利部衛部醫字第1131668928號令修正發布第24、26、28、33、36、39、44條條文及第20條條文之附表一～三；增訂第31-1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
【法規來源】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20




    淨資產解除限制—固定資產購置

    淨資產解除限制—折舊

  無限制轉列永久限制淨資產-基金增加

  永久限制轉列無限制淨資產-基金減少

  其他重分類

      重分類合計

成本與費用

    作業服務A

    作業服務B

    作業服務C

    作業服務D

    管理費用

    募款費用

 成本與費用合計

業外利益與損失

    利息費用

    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淨損益

    採用權益法認列之投資損益

    兌換損益

    處分投資損益

    處分不動產、廠房及設備損益

    資產減損損失

  其他損益

      業外利益與損失合計

稅前淨資產變動

其他淨資產變動

  透過其他綜合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資產未實現損益

  未實現重估增值

  其他(請說明)

所得稅利益(費用)

淨資產變動

期初淨資產餘額

期末淨資產餘額

說明：若為預計營運活動表，則將金額欄改為預算數。

主辦會計：  　　　　　  　　                   執行長(與執行長職位相當之人) ：          　　　　　　　　     董事長：


